附件1
品种权申请异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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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地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话
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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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请号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品种暂定名称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申请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根据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细则》第三十七条，本次异议属于下列哪些情形，请在内打√：
1.认为一个植物新品种授予了多项品种权；同一品种权没有授予最先申请的人；同时申请品种权的，没有授予最先完成该植物新品种育种的人；
2.申请品种权的申请不属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上的植物属种；
3.认为该申请品种不具备新颖性；
4.认为该申请品种不具备特异性；
5.认为该申请品种不具备一致性；
6.认为该申请品种不具备稳定性；
7.认为该申请品种的名称不符合《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》；
8.认为该品种权的归属存在争议；
9.认为该申请品种危害公共利益、生态环境；
10.其他。

	4异议诉求

	5异议事实和理由（见附页）

	6证据目录（见附表）

	7异议人或异议代理人签章
 
 
年  月  日
	8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受理签章
 
 
年  月  日

	
	
	


材料提交说明
1.异议书和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两份，其中1份存档，1份交被异议人答辩用；
2.提交的证据应当具备合法性、真实性和关联性。证据材料应满足如下要求：
（1）异议人是个人的，应在提交的证据材料上签名；请求人为单位的，应加盖单位公章；
（2）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的，复印件应当表明“与原件一致，核对无误”并按照上述要求签名或盖章；
（3）提交1份以上证据材料的，要附有证据目录，并进行序号编号；
（4）提交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说明。
 
附页：关于××品种异议事实和理由
附表：证据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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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证据名称
	证据内容
	证明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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